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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的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欣天盛”）是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欣天科技”或“公司”）全资子公司苏州欣天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欣天新投资”）持股 75%的控股公司。 

为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欣天新投资拟与苏州市吴中区恒

越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恒越兴”）共同按原持股比例为其增

加注册资本 1,500万元，其中欣天新投资以现金方式出资 1,125万元，恒越兴以现金方

式出资 375万元。增资完成后，欣天盛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500万元。 

鉴于公司董事王忠伟担任恒越兴执行事务合伙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袁铮为恒越

兴有限合伙人。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但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2021 年 1月 22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十

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就此项交易进行表决时，关联董事回避了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此项关联交

易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独立意见。该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批准。 

二、关联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苏州市吴中区恒越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成立时间：2019年 8月 21日 

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1YY3820L 



合伙期限：2019年 8月 21日至 2029年 8月 20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王忠伟 

主要经营场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天鹅荡路 32号行政楼 4楼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 

合伙人：普通合伙人王忠伟、有限合伙人袁铮、有限合伙人陈华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20506MA2062J0XW 

法定代表人:王忠伟 

注册地址：苏州吴中经济开发区越溪街道天鹅荡路 32 号 1 幢 2 楼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通讯设备及配件；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本次增资前后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增资前 增资后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注册资本（万元） 持股比例 

欣天新投资 750 75% 1,875 75% 

恒越兴 250 25% 625 25% 

合计 1,000 100% 2,500 1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 2020 年 11 月 30 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6,265,571.81 24,138,431.46 

负债总额 400,577.47 16,781,244.96 

净资产 5,864,994.34 7,357,186.50 

项目 2019 年 1 月-12 月（经审计） 2020 年 1 月-11 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 11,368,806.64 

净利润 -885,005.66 -1,757,807.84 



四、共同增资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苏州欣天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乙方：苏州市吴中区恒越兴企业管理合伙企业 

丙方：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 

（一）增资的先决条件 

协议各方仅在下列先决条件均已满足后，甲乙双方才有义务按照本协议规定向欣天

盛进行增资： 

1、甲乙双方作为独立经营主体，各自对外投资所需的审批文件均已齐备，审批流

程合法合规； 

2、本协议以及其他增资相关的法律文件均已妥善签署并生效； 

3、协议各方均没有发生违反本协议或其他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陈述与保证、承诺

或义务的事项； 

4、本协议及其他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的交易均不违反中国法律的规定。 

（二）本次增资方案 

1、原股权份额 

截至本合同签订日，甲方占有欣天盛 75%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750 万元，已全部实

缴；乙方占有欣天盛 25%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250 万元，已全部实缴；欣天盛出资到位

比例 100%。 

2、增资份额 

甲乙双方同意对欣天盛增资人民币 1500 万元，双方共同确认：前述增资完成变更

登记后，欣天盛的注册资本由原来的 1000 万元变更为 2500 万元，甲方持有欣天盛 75%

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1875 万元，已实缴的出资额为 750 万元，未实缴的出资额为 1125

万元；乙方持有欣天盛 25%的股权，计注册资本 625 万元，已实缴的出资额为 250 万元，

未实缴的出资额为 375 万元。  

3、增资款缴纳 

甲方应于 203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其应付的本期增资款人民币 1,125 万元全部划

付至欣天盛对公账户，同时应书面通知乙方与欣天盛，并提供相应的银行汇付单据复印

件或扫描件；乙方应于 2031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将其应付的本期增资款人民币 375 万元

全部划付至欣天盛对公账户，同时应书面通知甲方与欣天盛，并提供相应的银行汇付单



据复印件或扫描件。欣天盛的对公账户信息如下： 

户名：苏州欣天盛科技有限公司 

账号：7508***** 8 

开户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吴中支行 

4、变更相应法律文件 

本协议生效后十五个工作日内，协议各方需对欣天盛成立时订立的章程、协议等有

关文件进行相应修改和完善，并配合办理欣天盛股东、股权、章程修改、增资实缴等相

关变更登记手续。 

5、新权利义务 

上述变更登记完成后，协议各方同意按照新股权份额、双方重新修订并签署的公司

章程及其他相关增资法律文件的规定，行使相关权利及履行相关义务。 

（三）协议的解除 

1、甲乙双方均未实缴增资款之前，发生由于不可抗力或协议各方以外的其他原因

导致本次增资相关事项不能实施的，协议各方可解除本协议； 

2、如果因为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协议规定，在守约方向违约方送达书面通知要求

违约方对此等违约行为立即采取补救措施之日起二十日内，此等违约行为未获得补救，

守约方有权单方以书面通知方式解除本协议。 

3、本协议解除后，欣天盛应在本协议解除后的三个工作日内将甲乙双方已划付的

增款项归还给该出资方。 

（四）违约责任 

1、本协议签订后，除不可抗力以外，任何一方不履行或不及时、不适当履行本协

议项下其应履行的任何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项下作出的任何陈述、保证或承诺，均

构成其违约，应按照法律规定或本协议的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2、若由于一方过失，造成本协议或其附件不能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的，由过失一

方承担违约责任；若属各方的过失，则根据实际情况，由各方分别承担各自应负违约责

任。 

五、关联交易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本次欣天新投资与恒越兴共同对欣天盛进行增资，双方均按照原出资比例以现金方

式出资，并根据各自出资比例平等地享有股东权利并承担股东义务，不存在有失公允或



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六、本次交易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影响 

本次增资有利于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和长期稳定经营，有

利于本公司的整体利益。 

本次交易对价符合市场化平等交易原则，不存在向关联方输送利益的情形，对公司

的正常经营、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不利影响，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

益的情形。 

2、可能存在的风险 

（1）虽然公司与增资方就本次增资方案进行了充分沟通并达成了一致，但若对方

未能按照协议约定及时履行相应的义务，将可能带来交易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2）本次增资后，欣天盛的资本实力将进一步提升，但其发展仍然受宏观经济波

动、行业监管政策、市场环境变化、管理水平等因素的影响，是否能够取得预期效果仍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七、当年年初至披露日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2020 年初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关联交易外，本公司与苏州市吴中区恒越兴企

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未发生关联交易。 

八、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根据《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基于独立判断的

立场，独立董事就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发表事前认可和独

立意见如下： 

（一）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增强欣天盛的资本实力，促进业务的快速发展和长

期稳定经营，有利于本公司的整体利益，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因此我们同意将《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

资增资暨关联交易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同时，

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公司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独立意见 



公司全资子公司本次与关联人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

经营活动及公司的独立性，本次交易事项的内容及表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审议中，关联

董事回避表决，决策过程合法、有效。因此，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

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项。 

九、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爱建证券经核查认为：欣天科技本次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

（临时）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且关联董事按相关规定

进行了回避表决。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明确的同意

意见。上述事项决策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关联交易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此

项关联交易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爱建证券对欣天科技全资子公司欣天新投资本次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事

项无异议。 

十、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4、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与关联方

共同增资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欣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 1月 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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